
 

 

证券代码：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23-049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调整前后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调整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具体情况

如下： 

类别 调整前 调整后 

战略与发展

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薛德龙 

委员：张冬梅、王中营、党增军、

张兰丁 

主任委员（召集人）：薛德龙 

委员：张冬梅、王中营、党增军、

张金睿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何晓云 

委员：王仲、张兰丁、王中营、

薛亚辉 

主任委员（召集人）：裴志军 

委员：王仲、王中营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王仲 

委员：张兰丁、刘治军 

主任委员（召集人）：王仲 

委员：张金睿、刘治军 

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张兰丁 

委员：何晓云、薛亚辉 

主任委员（召集人）：张金睿 

委员：裴志军、薛亚辉 

本次调整将在股东大会选举张金睿、裴志军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后生效，任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调整原因 

1、2023年8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独董办法》），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作出优化。《独董

办法》自2023年9月4日起施行，并设置一年过渡期。其中《独董办法》第一章第

五条规定：“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公司目前的设置暂不满足这一要求。 

2、2023年12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对审计委员会的人数进行了调整，由原

来的“由5名董事组成”调整为“由3名董事组成”。 

3、2023年12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

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张兰丁先生和何晓云女士因个

人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

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提名张金睿、裴志军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时担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